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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贻富）昨天上
午，宁波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
布会，市委改革办、市公安局、市司
法局、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市政务
办、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宁波市
打造“无证件（证明）办事之城”改革
情况。

根据市委、市政府部署，我市在
2018年全国领跑领先打造“无证件
办事之城”的基础上，全面深入推进
减证便民工作，于2019年在全国率
先探索打造“无证件（证明）办事之
城”，努力建设口碑一流的营商环境
优秀城市。

目前，全市政务服务、公用事业
服务单位的47个领域1464项事项，
累计取消依法由本市核发或者出具
的各类证件（证明）55013个。搭建
的宁波电子证明共享核查平台上线
各类电子证件（证明）127种，移动端

“阿拉警察”APP电子证照（证明）卡

包集成电子证照21种、电子证明7
种，涉及全市政务服务、公用事业服
务单位的47个领域1464项办事事
项4486个证件（证明）。也就是说，
这4486个证件（证明）无需办事群众
提供。

宁波全面打造“无证件（证明）办事之城”
累计取消各类证件（证明）55013个，4486个证件（证明）今后无需群众提供

宁波市打造“无证件（证明）办事之城”，市民办事将有哪些变化，是不是意味着办事
就不用带证明材料了？一起来看部门权威解答。

“无证件（证明）办事”,就不用带证明材料了？

按照市委市政府推进“无证
件（证明）办事之城”改革的有关
部署要求，市市场监管局采取了
三方面具体改革举措：

一是直接取消一批证明事
项。在取消没有法律法规依据设
定的证明事项、重复证明、“奇葩
证明”的基础上，将食品经营许可
的水质证明、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的有关产业政策批复、计量器具
的计量标准考核证书、检定证书
（上一周期）、强检证明材料等5
项不影响正常履职的证明材料也
予以取消。

二是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
制。印发《关于实行市场主体登
记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的通知》，
明确企业和群众到市场监管部门
办事，不用提交农民专业合作社
社员农业户口（农民身份）证明、
合伙企业非货币出资评估作价证
明、非公司企业法人出资证明、市
场主体登记场所使用证明（负面
清单外）等4项证明材料，改由书
面承诺已经符合登记条件、要求，
即可办理。

三是通过电子证明共享核查
平台获取。市市场监管局涉及需
要证件（证明）材料的政务服务事
项共233个，均已全部纳入宁波
电子证明共享核查平台，并完成
了相关配置。群众和企业到市场
监管窗口办理这些事项，所需的
身份证、地名证明、社保参保等本
市的证明材料，由工作人员登录
宁波电子证明共享核查平台即可
获取相关证明材料，不再需要企
业和群众提交。

同时，其他部门政务服务事
项涉及到市场监管类的证件（证
明）共计8类，包括企业注销证
明、企业名称变更证明、企业基本
信息查询证明、营业执照、药品经
营许可信息、检验检测机构资质
认定证书、化妆品生产许可信息、
执业药师注册信息等，这些证明
材料也已完成了与宁波电子证明
共享核查平台的数据对接，相关
部门可以直接通过平台共享获
取。企业和群众到这些部门办事
时，不再需要跑市场监管部门打
证明了。

针对企业群众办事，
市场监管部门采取了哪些便利化举措?

改革前后，
老百姓办事过程中有何差异？

A.

B.

首先，在身份核验上，改革前
群众或企业办事必须先出示身份
证原件进行核验。改革后，群众
或企业可选择不携带身份证原
件，通过二维码、刷脸的方式进行
身份核验。群众身份核验的方式
包括三种：一、出示“阿拉警察”
APP或支付宝阿拉警察电子证照
卡包内的身份证二维码，工作人
员扫码认证；二、通过窗口终端设
备扫描人脸，并提供身份证号，工
作人员手动录入身份证号进行人
证匹配；三、提供身份证原件，工
作人员通过终端设备读取信息并
验证。企业需提供企业名称、企
业统一信用代码进行身份核验。

其次，在办理流程上，改革
前，群众或企业需自行备齐相关

纸质材料至窗口，工作人员核对
材料并进行事项办理。改革后，
窗口工作人员在完成对群众或企
业的身份核验后，可根据办理事
项在平台中直接拉取相应的电子
证明文件，省去群众或企业携带
纸质材料的不便。

值得注意的是，若办理事项
中涉及的各相关电子证明文件均
已实现共享，群众或企业可当即
办理；若办理事项中涉及需人工
核查的证明，群众或企业需稍作
等待，工作人员将通过平台发起
电子证明协查流程，相关业务部
门进行人工核查并在30分钟内
返回核查结果至平台，工作人员
收到核查结果后将及时告知群众
或企业办件结果。

“无证件（证明）办事”是
指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办
理目录范围内的政务服务、
公用事业服务事项时，无需
提交本市的证件（证明），而
由办理单位通过数据共享或
人工核查措施核实相关证件
（证明）事实的办事方式。

这里有三点要注意：
一是“无证件（证明）办

事”事项是在《宁波市“无证
件（证明）办事”事项目录》内
的。

二是无需提交的是由宁
波市政务服务单位、公用事
业单位核发或出具的证件
（证明）。

三是指在宁波市行政区
域内办事。也就是说，如果
所办事项不在目录内、证件
（证明）不是由宁波市出具
的、或者你是要到宁波以外
地区办事都需要带上相应的
证件（证明）材料。但是，随
着数据共享和电子证照的发
展，今后办事所要带的证件
（证明）材料必将越来越少。

群众和企业办事,
今后就不用带证明材料了？

C.

群众和企业主动提交证件（证明）的，
是否会被办事窗口拒绝接收？

D.

不能简单拒收。“无证件
（证明）办事”是政务服务单
位、公用事业服务单位的主
动服务行为，办事群众和企
业在不了解“无证件（证明）
办事”具体规定的情况下，提
交持有证件或已开具的证明
的，办事窗口工作人员不能
简单拒收。

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一、
利用现行的无证件（证明）办
事措施，对申请人提交的证
件（证明）内容进行当场核
实，告知申请人核实结果。
二、向申请人介绍我市打造

“无证件（证明）办事之城”改
革的情况，告知其可以不提
交相关证件（证明）的规定。

至于如何保证数据安全，保护群众个人隐私的问
题，市公安局表示，在公民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过程
中，将始终遵循“正当、合法、必要和授权同意”的原
则，确保开发运行中涉及个人信息的采集、处理符合
隐私保护规定，守住数据安全这个底线，保护好公民
个人隐私，严防信息泄露事件发生。 记者 张贻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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